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一品污水处理厂）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www.cqbn.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10，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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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品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一品污水处理厂）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四桥村
	重庆德润壹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重庆瀚宸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品污水处理厂扩建后，污水处理规模由原来的3500m3/d增加为6500m3/d，占地面积4175.47m2不变。主要工程包括：拆除现有的鼓风机房、管理用房、污泥脱水车间、储泥池、污泥堆场、旋流沉砂池。对现有一期工程进行设备更新增加生物处理，并扩建二期污水处理设施，包括HPB-A2/O生物池、二沉池、混凝沉淀及采用紫外消毒渠、除臭设备、污泥脱水车间、出水仪表间、配电间、电气、自控仪表工程；厂区附属工程包括管理用房含化验室等。
	一、施工期

（1）废气：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及施工机械燃油废气。

施工单位根据《重庆市主城区尘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272号）以及建委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施工扬尘污染，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废水：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作业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①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临时处理设施）处理达标排放。②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四周设排水沟，将施工中混凝土养护、车辆、施工机械冲洗等废水收集至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③严格实施废水回用，严禁施工期废水外排。经上述措施控制和处理后，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环境影响小。

噪声：①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②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除抢修、抢险作业外，高、中考结束前十五日内，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高、中考期间，禁止在考场周围一百米区域内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

固废：本项目为原址扩建，不新增占地，无表土剥离。根据设计方案，工程主要挖土(石)方量为0.5万m3，填土(石)方量为0.5万m3，场地不新增，场地内能做到挖填平衡。故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收集后外运至政府部门指定渣场，不得随意倾倒；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禁止乱堆乱放。由于原有污泥堆场将拆除后重建，干化污泥需由建设单位与重庆新境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现有污泥进行处置或资源综合利用。此外，禁止向一品河倾倒土石方、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等，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外运处置。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

（1）废气：本项目对产臭单元进行封闭处理，设计废气处理工艺，采用“生物滤池除臭”处理工艺，处理效率在90%以上，因此本项目废气处理效率经预测能够达标排放。拟建项目将主要产臭单元进行加盖，废气经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对周边居民影响小，废气排气筒布局合理。
（2）废水：拟建项目采用“预处理+HPB+A2/O生物池+高效沉淀池+除臭滤池”工艺，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排放浓度满足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的要求。本项目采用的工艺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中污水处理可行技术参照表中生活污水执行GB18918中一级标准A标准或更严格要求标准，故拟建项目废水处理工艺能保证废水污染物达标排放。

（3）噪声：①首先选用低噪声设备。②对厂区主要高噪声设备鼓风机等采取消声、隔声等综合降噪措施；污水泵、污泥泵均选择潜水泵并置于水下，通过水体和池体进行隔声；③定期对主要设备进行维护及检修，防止设备非正常工作增强或产生新噪声源；④加强厂区四周绿化，种植高大阔叶乔木形成绿化隔离带，起到吸声及隔声作用。

（4）固废：项目设置一般废物暂存间1处，面积约20m²。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区采取防风、防雨、防渗措施；各类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区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修改单的要求设置环保图形标志；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管理。建设单位与重庆新境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污泥委托处理协议，主要处理污泥方式为资源化利用或安全无害化处理处置；贮存区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修改单的要求设置环保图形标志；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管理。建设单位与专业公司签订污水处理污泥委托处理协议，主要处理污泥方式为资源化利用或安全无害化处理处置。危险废物:项目设置危废贮存点1处，面积约5m²。危废暂存点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公告2017年第43号）等相关要求对暂存点进行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漏、防腐处理，危废暂存间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牌等。必须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危险废物产生者须做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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